
Ⅱ 材料选用

7.2.7 选用本地生产的建筑材料，评价总分为10分，根据施工现场500km以内生产的建筑材

料重量占建筑材料总重量的比例评分，该比例达到60%得6分，达到70%得8分，达到90%得

10分。

设计阶段不参评。


